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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健康职业学院
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勤工助学工作，加强对学生勤工助学

活动的管理，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发挥勤工助学育人功能，增

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培养学生自立

自强、创新创业精神，根据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学生勤

工助学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并结合我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勤工助学活动是指家庭经济困难且学有余力的学

生以自立自强为目的，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的多层次、全方位的

有偿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能力和观念，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通过自己

的劳动所得顺利完成学业。



第三条 勤工助学活动由学院统一组织和管理。学生处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是学院对学生勤工助学活动实施管理、指导和

服务的业务机构，负责本院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组织、管理和

服务，其中包括对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的管理。

第四条 勤工助学岗位按岗位类别分为固定岗和临时岗。

固定岗是指相对稳定、时间较长（一个学期及以上）的勤工助

学岗位，如：食堂监督、文明监督、校园巡逻等；临时岗是指

时间较短，具有临时性、突击性的岗位（时间一般不超过 1

个月）。

第五条 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设置应以校内教学助理、行政

管理助理和学校公共服务等为主。按照每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月平均上岗工时原则上不低于 20 小时为标准，测算出学期内

全校每月需要的勤工助学总工时数（20 工时×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总数）统筹安排、设置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设立勤工助学

固定岗位，应在每年六月底前提出岗位设置和勤工助学方案，

固定岗位用工方案应当包括岗位性质、职责、用工数量、时间、

标准及计划金额。临时岗位参照上述要求，提前一周报学生处

初审，根据计划金额由院领导批准或会议研定后实施。

第六条 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可采取学生申请或由院系、相

关部门推荐两种方式。申请或推荐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应

当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习认真，工作负责，团结协作，身

心健康。



第七条 学生申请勤工助学，须向辅导员提出书面申请，

经学生处审核同意后，登记、建档备案。

第八条 用工部门根据岗位要求和工作职责，从学生处勤

工助学学生数据库中选拔学生，并按照用工方案培训、安排学

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督促学生履行岗位职责。为保证学生的

学业和身体健康，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的时间原则上每周不超过

8 小时，每月不超过 40 小时。按月结算，次月 5 号前报送材

料，未报送的过时不补，由用工部门自行负责。

第九条 用工部门要组织学生开展必要的勤工助学岗前培

训和安全教育，维护勤工助学学生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以及学院、用工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履行勤工助学活动的有

关协议，不得参加国家、学校明文禁止的以及有违社会公德的

活动。

第十一条 学生进行勤工助学活动，应限于课余时间，不

得以参加勤工助学为由上课缺勤，影响正常教学及集体活动。

学生因勤工助学而影响专业学习的，学院有权调整或停止其勤

工助学活动。

第十二条 勤工助学学生应服从管理，因故不能正常上岗，

须事先向用工部门请假，中途因故要停止勤工助学活动，需提

前两周向用工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用工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

停止勤工助学活动，对于擅自离岗学生，扣发相应报酬。各部



门不得随意变动人员，如有变更，需跟资助中心报备。勤工助

学学生从原岗位离职，原则上不得再次申报勤工助学岗。

第十三条 用工部门应保护学生勤工助学劳动过程中的安

全和健康，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安全工作条件和环境，禁止以招

聘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为借口从事任何形式的违法活动。

第十四条 勤工助学岗用工报酬以每月实际工时计算酬金，

固定岗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

准或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计酬基准适当上下浮动，临时岗

原则上不低于 12 元/小时。学生处每月统计实际发生的勤工助

学报酬，报学院领导批准后采用转账的形式发放。

第十五条 为了给更多学生提供勤工助学机会，原则上参

加勤工助学的学生一人一岗，不允许同时兼任多个岗位的工作，

对于擅自同时兼任多个岗位的学生只按一个岗位给予酬金。

第十六条 在勤工助学活动中，若出现纠纷或学生意外伤

害事故，双方应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按照有关法

律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任何个人或部门未经学院许可，不得在校园范

围内招录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或进行各种经营性活动。勤工

助学活动由学校统一组织和管理。学生私自在校外兼职的行为，

不在本办法规定之列。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自 2023 年 5 月起施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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